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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亨利新技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2 年 6 月 20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2 年 6 月 20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内蒙古准格尔旗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有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公司诉久泰能源（准格尔）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作出（2022）内 0622 民初 2630 号一审民事判决，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工程

款 4,872,666.70 元及利息，驳回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内蒙古亨利新技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建华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久泰能源（准格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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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崔轶钧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客户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17 年 11 月 3 日原被告双方就久泰能源（准格尔）有限公司甲醇深加工

项目厂区钢结构防火涂料涂装工程中控室、中化室、餐厅消防系统工程签订《建

设工程安装合同》（合同一），合同价暂估 1,816,732 元；同日双方就久泰能源（准

格尔）有限公司甲醇深加工项目厂区钢结构防火涂料涂装工程签订《建设工程安

装合同》（合同二），合同价暂估 15,000,000 元；2017 年 11 月 4 日双方就久泰

能源（准格尔）有限公司甲醇深加工项目厂区消防系统工程签订《建设工程安装

合同》（合同三），合同价暂估 13,194,830 元；2018 年 6 月 1 日双方就久泰能

源（准格尔）有限公司甲醇深加工项目聚合物包装储运库轻质防火隔墙工程签订

《建设工程安装合同》（合同四），合同暂估价 4,266,000 元。上述四份消防工程

合同中所列施工项目及约定义务原告均已履行完毕，且原告施工过程中增加的合

同外项目（签证单）被告均认可并已完成签署。上述工程被告已经于 2019 年取

得消防验收合格证书并投入使用。原告多次向被告主张工程款，被告均以各种理

由推诿，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严重违约，故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相关规定提起诉讼。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 21,554,327 元及利息（利息以 21,554,327 

元为基数，自 2019 年 6 月 21 日起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止以同期人民银行

贷款利率计算，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暂计至 2023 年 5 月 30 日为 3,341,699 

元）。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四）反诉的内容及理由 

反诉人久泰能源（准格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泰公司”）反诉事实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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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反诉人与被反诉人内蒙古亨利新技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签订 4 份《建设工程安装合同》，其中 102017D020200013 合同，合同暂定金额：

1,816,732 元，合同工期：2018 年 4 月 30 日竣工；合同编号 102017D020200014 

合同，合同暂定金额 15,000,000 元，合同工期：2018 年 10 月 30 日前竣工；

合同编号 102017D020200015 合同，合同暂定金额 13,194,830 元，合同工期：

2018 年 10 月 30 日竣工；合同编号 102018D020200024 合同，合同暂定金额 

4,266,000 元，合同工期：2018 年 9 月 30 日竣工。以上四份合同被反诉方均

存在逾期情形，根据合同约定被反诉方应当承担逾期违约金；按照未结算前的暂

定合同金额计算，被反诉方应承担的违约金约 3906 万元，反诉人暂调整违约金

为 500 万元。特向准格尔旗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 

1、判令被反诉人（公司）支付逾期违约金 500 万元（暂定，待结算完毕后

调整）； 

2、本案诉讼费由被反诉人（公司）承担。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作出（2022）内 0622

民初 263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久泰能源（准格尔）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内蒙古

亨利新技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 4,872,666.70 元;  

二、被告久泰能源（准格尔）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内蒙古

亨利新技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合同一、合同二、合同三项下欠付工程款

的利息； 

三、被告久泰能源（准格尔）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内蒙古

亨利新技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合同四项下欠付工程款的利息； 

四、驳回原告内蒙古亨利新技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其他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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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2 日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网络查控并冻结久泰公

司所有的银行账户存款 3500 万元。内蒙古准格尔旗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7 月 12

日作出（2022）内 0622 民初 2630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网络查控并冻结被告久泰

公司所有的银行账户存款 3500 万元，冻结了内蒙古银行托克托支行账户

（****0121 账号）。案外人内蒙古银行托克托支行对 2022 年 7 月 12 日作出的

（2022）内 0622 民初 2630 号民事裁定不服，向内蒙古准格尔旗人民法院提出复

议申请，称：冻结的内蒙古银行托克托支行账户为久泰公司的银行承兑保证金账

户，冻结行为直接导致久泰公司到期不能及时兑付，对久泰公司产生巨大影响，

故作为案外人提出财产保全异议，请求法院停止执行，解除冻结措施。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6 日收到内蒙古准格尔旗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1 月 17 日作出的（2022）

内 0622 民初 2630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解除对欠泰公司在内蒙古银行托克

托支行银行账户（****0121 账号）存款 3500 万元的冻结。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6

日收到内蒙古准格尔旗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1 月 20 日作出的（2022）内 0622 民

初 2630 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久泰公司的鄂尔多斯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准

格尔旗支行银行账户（****0292 账号）存款 3500 万元。 

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5 日提出变更诉讼请求申请，被告久泰公司据此请求解

除 1000 万元冻结资金，法院于 2023 年 6 月 6 日裁定解除对鄂尔多斯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准格尔旗支行账户（****0292 账号）3500 万元的冻结措施，继续冻结账

户（****0292 账号）2500 万元存款。后因该账户为承兑汇票保证金专用账户，

在承兑日期到期后被银行系统自动划扣，案外人内蒙古久泰新材料销售有限公司

向法院提供同等性质银行账号作为财产担保，法院于 2023 年 6 月 29 日裁定冻结

内蒙古久泰新材料销售有限公司在内蒙古银行呼和浩特托克托支行账户

（****0042 账号）的 1000 万元存款。另经法院查控，冻结久泰公司在鄂尔多斯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准格尔旗支行账户（****0704 账号）存款 22,837,500 元 。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系公司运用法律手段催收应收帐款，判决结果导致公司不能及时收

回工程款，项目回款周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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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执行成功对公司的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均会产生积极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对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作出的（2022）内 0622 民初 2630

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积极主张和维护合法权益。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此案于 2022 年 6 月 20 日立案，案件审理期间，公司申请对案涉工程造价进

行鉴定，法院委托第三方造价公司进行鉴定，造价鉴定意见书对《合同一》、《合

同二》、《合同三》的认定价款为 53,188,322 元、可推断价款为 4,505,090 元，对

《合同四》认定价款为 7,277,820 元，判决中未对工程总价款数额作出认定。 

《合同一》、《合同二》、《合同三》法院以承包人内蒙古亨利新技术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未按要求提供全部竣工资料及结算总价全额发票，判决发包方有权拒绝

支付完工款，仅支持已开票未付款 2,998,746.60 元。 

《合同四》法院就此合同项下欠付工程款 1,873,920 元予以支持。 

关于久泰能源（准格尔）有限公司述称违约金问题，庭审过程中因久泰能源

（准格尔）有限公司未提出反诉，法院判决久泰能源（准格尔）有限公司无权向

内蒙古亨利新技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在本案中主张赔偿违约金。 

 

六、备查文件目录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2022）内 0622 民初 2630 号民事判决书 

 

 

内蒙古亨利新技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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